辽宁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工作，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有效降低人民群众保育教育成本，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和《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的有关要求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以下简称“幼儿园”）。

第三条 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幼儿园可按规定向入园幼儿收取相应费用。包括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住宿费（仅对夜间住宿幼儿）、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开设托班的还可收取保育费。与幼儿园保育教育直接相关联的服务事项，以及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纳入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

保教费，指幼儿园为在园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收取的费用。

住宿费，指寄宿制幼儿园为在园住宿儿童提供住宿服务收取的费用。

保育费，指幼儿园开设托班为2-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收费的费用。

服务性收费，指幼儿园在完成正常的保育教育外，为在园儿童提供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代收费，指幼儿园为方便儿童在园学习和生活，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第四条 幼儿园分为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和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属地化分类管理。其中，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使用财政票据，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民办幼儿园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应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使用税务发票。

第五条 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具体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制定基准收费标准以及浮动幅度的意见，报市级发展改革部门部门核定（制定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还应同时报市级财政部门）。

第六条 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幼儿园根据办园成本、市场供需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并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各市要遏制过高收费，必要时可开展成本调查。保育费、住宿费标准成本列支项目主要包括业务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办园费用支出，不含幼儿园其他经营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等办园无关的费用。

第七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应按照“家长自愿，据实收取，不得营利，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由幼儿园收取或代收代付相关费用，不得与保教费、住宿费捆绑收取。具体收费项目由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意见，经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审核，报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第八条 幼儿园开设托班收取的保育费管理方式参照保教费，按照本幼儿园收费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收费标准可参考幼儿园收费标准并考虑成本差异等情况合理确定。

第九条 制定和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

    （一）保教费收费标准应体现公益性和普惠性，按照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统筹考虑政府投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规范化办园成本和居民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并依据幼儿园评定等级适当拉开收费差距。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标准按照寄宿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二）收费标准的制定或调整应在成本监审或调查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班型（指大班、中班、小班，下同）科学分摊核算成本，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机构性质、服务类型等情况合理确定。

（三）定价成本主要包括教职工工资、津贴、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用、业务费用、修缮费用、场地租金、固定资产折旧（不含财政投入的）等正常办园费用支出，不得包括灾害损失、事故等非正常办园费用支出。保教费成本和住宿费成本不得重复计算。

第十条 提出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意见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幼儿园的有关情况，包括幼儿园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等级证书；

（二）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具体项目；

（三）现行收费标准和申请制定的收费标准或拟调整收费标准的幅度，以及年度收费额和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

（四）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理由，包括办园成本测算资料；

（五）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对幼儿家长负担及幼儿园收支的影响；

（六）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第十一条 中、省直单位、部队举办的幼儿园，其收费政策按所在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社会团体、个人自愿对幼儿园的捐资助学费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国家有关社会捐助教育经费的财务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幼儿园取得的合法收费收入应主要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园条件，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平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幼儿园收取任何费用。幼儿园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第十四条 幼儿园收费实行按月收取，不得跨月预收。调整保教费和住宿费标准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插班生按插入班级幼儿的保教费、住宿费标准执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须单独核算，分月结算，按月公开收支账目，使用财政、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

第十五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幼儿园退费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幼儿园，因公共卫生安全、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因幼儿园原因停园的，免收相应天数的保育教育费、住宿费。幼儿因故退、转园，当月实际在园累计不足3天（含3天）的，按实际在园日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超过3天不足10天（含10天）的，按半月收取；超过10天的，按全月收取；伙食费按日据实结算。幼儿在园期间因自身原因请假，各市可考虑管理费用支出等因素，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保育费、住宿费退费比例。

第十六条 对入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各市要制定资助和收费减免措施，要按照省财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学前教育资助的规定进行资助。

第十七条 幼儿园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具体收费项目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市级发改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市级人民政府审定，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各级各类幼儿园应按规定在招生简章（信息）和园内醒目位置公示办园性质、办园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电话等收费相关信息，主动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幼儿园与家长签订协议，列明收费标准、收费方式、退费办法，不得以幼小衔接班、兴趣班、课后培训和亲子特色班等名义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用，不得通过家委会收取任何费用，严禁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直接收取费用。

第十九条 各市发展改革、教育、财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加大对幼儿园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和办学行为的监管力度，督促幼儿园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教育、财政、卫生健康部门强化收费政策评估，通过成本调查、自行评估、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收费管理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进行评估，及时调整优化相关政策，评估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后30日施行。《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辽发改收费〔2019〕452号）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废止。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各市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依据本办法研究修订具体实施细则。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教育厅

                               2026年×月×日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


